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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环境修复
责任判决的执行问题

●刘　辉

　　

[摘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修复责任判决的执行牵扯到生态环境,这涉及人们赖以生存的公共利益.

相较于一般的民事私益诉讼案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执行难度更大,问题也更为突出.为此,本文通过实证

研究来探讨问题的解决办法.对于指标难以量化确定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生态修复专家人才库和地方环

境档案制度予以解决;而替代性修复中出现的问题,则要求法官以受损生态环境的直接补救为第一考虑要

素;针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管理混乱的问题,在结合地方治理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公益信托形式

委托基金会管理和监督使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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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自２０１２年正式入法至今，

取得的成果颇丰。 然而，在裁判执行方面，特别是

执行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如何承担、落实，仍存在一些争

议。 当前，虽然各项法律和司法解释已进行了相关规定，

但在实践中仍暴露出一些问题，如量化设定生态环境修复的

各项指标难度较大、替代性修复措施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

被滥用之嫌、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的管理工作不够规范有序

等。 鉴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判决在执行程序中所遭遇的挑

战，笔者试图以公开的裁判文书和相关文献资料为基础，吸

取地方治理的有益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领域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判决执行机制的对策。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判决执行的问题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民

事案由”“判决书”为关键词筛选出了２００余份判决书，发

现这些判决书在执行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一)生态修复的各项指标不能量化确定

目前，相关部门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健全统一完备的

环境质量记录体系，因而对于环境未遭受破坏时的基准状态

及其功能特征缺乏公认的标准和参考依据。 法院在作出生

态修复责任的判决时也普遍不会给出一个具体的修复指标。

例如，在北京市昌平区多元智能环境研究所诉湖北长舟盐化

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中，法院判决被告湖北长舟

盐化有限公司对院墙外的小水沟及污水进行清除，并采取措

施对该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治理，达到环保要求。 这里所

说的环保要求，法院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修复参照标准，

仍然停留在一个模糊且泛泛而谈的阶段。 这种情况将会导

致进入执行阶段后，负责修复治理的义务承担者不清楚如何

切实有效地履行自身职责。 同时，执行监管机构由于缺乏

明确具体的监管规范，也将面临难以有效进行监管的困境，

进而影响到案件的执行效果。

(二)替代性修复在具体适用中存在滥用之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司法解释》)第２０条第１款明确说明其适用条件是在被告

无法充分恢复生态环境至损害发生之前的原始状态和功能的

情况下，允许采用符合要求的替代性修复方案。 但是司法

解释并没有再进一步解释说明替代性的替代具体是指执行的

主体可以替代，还是指执行的方式可以替代。 因此，这里

的替代在具体的司法实务的适用中存在较大的解释空间，法

官的自由裁量权也随之被扩大化。 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就

是，在具体的案件当中替代性责任被法官所滥用的情形屡见

不鲜。 例如，在刘某和、胡某保、刘某望生态破坏民事公

益诉讼一案当中，法官判决被告三人须共同承担对当地野生

动物生态环境破坏的修复责任，以种植２００株树木的替代性

方式进行生态恢复。 同时，他们还需负责开展野生动物保

护宣传活动，制作并张贴不少于５０份的野生动物保护宣传

标语。 但同样是关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案例，在吴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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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平一审民事判决书中，法官却判决被告在湖南省慈利县

林业局的组织、监督下担任所在乡村义务生态护林员数月，

并在慈利县的某村庄张贴公开赔礼道歉信各两份。 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属性要求法院必须积极践行职权主义原

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能动就可以越过权力边界去任意作

为。 因此，如何确保发挥司法能动性的同时保障权力不被

肆意地滥用，防止判决的随意性，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生态环境修复后续资金管理混乱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中最常见的判项就是要求被告人承担

一定数额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用于对被破坏环境的修复。

但是对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后续的资金管理问题，司法解释

并没有对此作出十分明确的规定。 因此，各地方法院对于

此资金的管理五花八门。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的案件为例，笔者总结归纳出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

管理模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相关管理部门等公权力机

关为主导的公权力管理的账户；另一种则是以民间力量为主

导的诸如基金会管理的账户。 对于以相关管理部门等公权

力机关为主导的公权力管理的账户，其存在一些弊病。 在

缺乏专业团队进行管理和运营的条件下，存在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效能及效率问题。 同时，常规的以公权力为核心的资

金管理模式往往较为封闭，欠缺有力的监督和管控机制，易

于产生贪污、腐败等不良现象，进而影响到资金的正常合理

使用。 而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诸如基金会账户管理模式，

存在的问题则是交给市场来管理这些资金。 由于市场发展

的高度灵活性和迅速性，往往会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来指引

其发展，最终将会走向失控的结局。 因此，如何有效地均

衡好这两种管理模式的利弊，创造出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生

态环境修复后续资金管理模式，又是令人值得深思的一个

问题。

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判决执行

制度的构想

(一)科学量化生态修复指标标准

在法院判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要求被告承担自行修复责

任时，法院对被告人所作出的判决依据就是在庭审过程中邀

请相关的鉴定机构对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作出的损害鉴定评

估。 法院以此要求被执行人修复生态环境，以达到修复前

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 这需要被执行人在修复完毕后有

鉴定专家来对其修复成果进行评估，以验收其修复成果。

为了确保鉴定专家的权威地位，笔者提出一项建议，即由最

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环境保护部、各司法鉴定机构以及公

益环保组织联手构建一个生态修复专家人才储备库，甄选来

自不同领域的评估鉴定专家，并在相关管理部门官方网站及

社交媒体平台上对外公示相关信息。 必要的情况下，被执

行人在自行修复的过程中如果有何疑问，也可以提前咨询对

其修复成果进行验收的专家。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执行所实现的首要目标在于将生

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即通常所称的

“基准线”水平。 但是这往往是应然状态下所要实现的目

标。 在司法实务当中被执行人实际能够修复的生态环境状

态和功能往往都不尽如人意。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

方环保机构没有建立环境档案制度，使得当地的环境一旦被

破坏后，其具体要修复到哪一基准线，往往没有具体的数据

可供参考。 因此，地方环保机构应当尽早着手在环境监测

站建立环境档案系统，充实和完善以往的污染历史记录和检

测数据资料，以便更准确地确定基线水平。

(二)替代性修复应当以受损生态环境的直接补救为第一

要素

由于替代性修复方式比较灵活，司法解释并未对其具体

含义进行进一步剖析。 因此，替代性修复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补植复绿、限期修复、劳务代偿、增殖放流等方式。 对

此，法官在对其作出具体的措施适用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

权，这导致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 因此，如何

能够有效减少甚至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笔者认为，法官在

判决被告人适用替代性修复责任时，应当要以受损生态环境

的直接补救为第一要务。 在个案当中应当首先考虑行为人

是否具有直接修复的能力。 若存在直接修复可能性，则不

宜直接采取在受损区域进行与受损生态环境基线同等类型、

不同质量恢复的修复手段，也不宜直接采取在受损区域进行

与受损生态环境基线不同等类型、同等质量恢复的修复手

段。 简而言之，法官在适用替代性修复责任时应当着重考

虑采取在受损区域进行与受损生态环境基线同等类型、同等

质量恢复的修复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

在发挥司法能动性的同时防止法官权力的肆意滥用，防止判

决的随意性，保证司法的权威。

(三)探索建立公益信托制度管理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对于如何更好地权衡以相关管理部门等公权力机关为主

导的公权力管理的账户模式和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诸如基金

会账户管理模式这两种管理模式的利弊，笔者结合地方探索

的有益经验，着重解决地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管理和监督

乱象。 为了强化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修复工作的无缝

衔接和高效协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与中

国民主建国会江西省委员会携手合作，共同创办了一个专注

于环保公益的非营利组织——江西思华生态环境保护基金

会。 双方还缔结了一份战略合作协定，决议采纳公益信托

制度，赋予该基金会对全省各级法院审理的所有涉及环境资

源案件所必需的生态环境修复资金进行管理和监督的职能。

自成立以来，江西思华生态环境保护基金会已与省内各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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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以及相关案件当事人签订了总计１７３项公益信托协议，累

计接受委托管理及监督使用的生态修复资金达２１７８万元。

这些资金已成功运用于推进完成４２个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的

工作。 如２０２１年１月，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完成了对一

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的一审判决，即“跨省倾倒垃圾

案”，这是全国首例依据《民法典》中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对

污染环境行为作出判决的案例。 在这起案件中，创新采用

了生态修复资金管理与监督的新机制，将大约２８０万元人民

币的环境修复费用委托给江西思华生态环境保护基金会进行

管理和监督执行。 令人瞩目的是，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

里，这笔款项成功助力修复了受污染的水源和土壤。 浮梁

县“跨省倾倒垃圾案”开创了两条重要的司法裁判规则，并

因其深远影响和示范价值，荣获了最高人民法院主办评选的

“２０２１年度全国法院系统优秀案例一等奖”。 当前，美国

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在环境司法方面展现了先进的实践与制度

构建，它们的经验昭示，在环境修复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方

面，创建理想的管理模式乃是设立专门的环保基金并通过慈

善信托机制来运作。 而“江西经验”“江西模式”的实践则

进一步证明，通过公益信托的方式，委托基金会对生态环境

修复费用进行管理并对其进行监督，这种模式既有效地实现

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宗旨，也是一种可以在全国范围

内推广的好制度、好模式。 换句话说，在生态环境修复资

金的管理和监督工作中，最为理想的解决方案是设立一个专

门从事公益环保工作的机构，并借助公益信托机制，对生态

环境修复所需的资金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实务案例的研究来分析生态环境

修复责任判决在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笔者针

对这些问题提出通过量化生态环境的各项指标，优先考虑替

代性修复应当以受损害环境的直接补救为第一要素，探索生

态环境修复费用管理新模式等措施。 同时，笔者强调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地方治理的成功经验，让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这一法律制度的设立目的能够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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